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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13日、

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风险提示：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3日、2025年5月14日、2025年5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3.85万元，同比下降130.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66.57万元，同比下降136.85%，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36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5-040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份回购方案概述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00万元（均含本数，下同），不超过人民币 15,
000.00万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1.805元/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30日、
2025年 5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
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
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74,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以2025年5月14日收市后公司的总股本128,454,905股为依据计算）的
0.21%，最高成交价为 66.6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5.8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8,192,503.00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
份》的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实施回购方案。回购期间，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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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中能源集团”）增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在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5月14日期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31,183,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8%。
●本次权益变动后，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由57.16%增加

至58.04%。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

及1%的告知函》，知悉冀中能源集团于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5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1,183,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8%，冀中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比例触及公司总股本1%的整数倍。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冀中能源集团将继续实
施增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冀中能源集团

峰峰集团

邯矿集团

张矿集团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159,245,197

597,142,952

243,252,041

20,000,000

2,019,640,190

持股比例（%）

32.81

16.90

6.88

0.57

57.16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190,428,298

597,142,952

243,252,041

20,000,000

2,050,823,291

持股比例（%）

33.69

16.90

6.88

0.57

58.04

二、本次增持触及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冀中能源

上升√ 下降□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市信都区中兴西大街１９１号

2024年11月29日-2025年5月14日

冀中能源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于
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5月1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31,183,
101股。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3,118.31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0937

有√ 无□

增持/减持比例（%）

0.88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增强投资者信

心，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公司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
团自2024年11月29日起6个月内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计划增持金额不
低于2亿元人民币（含），不高于4亿元人民币（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
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冀中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临-073）。

是□ 否√

是□ 否√

3,118.31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01,964.02

139,269.32

62,694.70

是√ 否□
冀中能源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不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等行为。

占总股本比例(%)

57.16

39.41

17.7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05,082.33

195,067.37

10,014.96

0.88

占总股本比例(%)

58.04

55.20

2.83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29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聊城市莘县鸿图街1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1

66,066,968

40.15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广庆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田丰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90,168

比例（%）

99.8837

反对

票数

63,200

比例（%）

0.0956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2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66,168

比例（%）

99.8474

反对

票数

62,200

比例（%）

0.0941

弃权

票数

38,600

比例（%）

0.05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65,168

比例（%）

99.8459

反对

票数

63,200

比例（%）

0.0956

弃权

票数

38,600

比例（%）

0.058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65,168

比例（%）

99.8459

反对

票数

63,200

比例（%）

0.0956

弃权

票数

38,600

比例（%）

0.058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91,468

比例（%）

99.8857

反对

票数

43,200

比例（%）

0.0653

弃权

票数

32,300

比例（%）

0.049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47,268

比例（%）

99.8188

反对

票数

62,200

比例（%）

0.0941

弃权

票数

57,500

比例（%）

0.087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46,268

比例（%）

99.8173

反对

票数

63,200

比例（%）

0.0956

弃权

票数

57,500

比例（%）

0.0871

8、议案名称：《关于拟定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513,004

比例（%）

99.6036

反对

票数

107,300

比例（%）

0.2574

弃权

票数

57,900

比例（%）

0.1390

9、议案名称：《关于拟定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741,313

比例（%）

99.7044

反对

票数

126,200

比例（%）

0.2142

弃权

票数

47,900

比例（%）

0.0814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5,916,268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127,800

比例（%）

0.1934

弃权

票数

22,900

比例（%）

0.03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分红安排的
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关于拟定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拟定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79,461

9,135,261

9,089,761

9,080,861

9,104,261

比例（%）

99.1842

98.7066

98.2150

98.1188

98.3716

反对

票数

43,200

62,200

107,300

126,200

127,800

比例（%）

0.4667

0.6720

1.1593

1.3635

1.3808

弃权

票数

32,300

57,500

57,900

47,900

22,900

比例（%）

0.3491

0.6214

0.6257

0.5177

0.24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8、议案9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10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京师（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朋基 刘艳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182 证券简称：嘉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中车（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为其参股的迪拜地铁蓝线DLS项目公司MLCC BLUE
LINE CONTRACTING L.L.C（已完成公司注册，原暂定名为Dubai Metro Blue Line Project
LLC，以下简称“迪拜项目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11.35亿迪拉姆（折合
人民币约22.57亿元）。

● 本次香港公司申请开具预付款保函后，香港公司实际为迪拜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13.87亿元。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香

港）有限公司为迪拜地铁蓝线项目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公司按持
股比例为迪拜项目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1.35亿迪拉姆（折合人民币约22.57亿元）的授信担
保；其他股东亦按持股比例为迪拜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相关的决策和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1月7日披露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编号：临2025-004）和2025年3月4日披露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
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编号：临2025-007）。

二、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迪拜地铁蓝线DLS项目需要，香港公司于近日向银行申请开具了预付款保函。

三、预付款保函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香港公司
2. 被保证人：迪拜项目公司
3. 受益人：迪拜道路和运输管理局Roads and Transport Authority（迪拜地铁蓝线DLS项

目业主）
4. 担保金额：1.86亿迪拉姆（折合人民币约3.65亿元）
5. 担保范围/内容：迪拜项目公司在迪拜地铁蓝线DLS项目主合同项下的预付款义务，如

果迪拜项目公司未能履行主合同项下的预付款义务，受益人有权兑付银行开具的预付款保
函。

6. 担保期限：自2025年5月15日至预付款项下的全部责任履行完毕，预计为2029年7月
31日。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19.86亿元，占公司截

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7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76.91亿元，占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4.18%；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41
亿元，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68%。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无
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25-023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次级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次级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71号），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0亿元次级公司债券的
注册申请。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期限为5年期，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5年5月15日结束，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30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2.07%，认购倍数为2.08倍。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
与本期债券认购。

本期债券存在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
配本期债券人民币0.2亿元，其关联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配本期债券人民币3亿元；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获配本期债券人民币2亿元，其关联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获配本期债券人民币0.5亿元。前述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5-032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成功发行了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额为人民币 30亿元，票面利率为 1.81%，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91天，兑付日期为
2025年5月14日。（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5年5月14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3,013,537,808.22元。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中心（江苏省江阴市滨

江扬子江路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

608,223,152

65.03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华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724,752

比例（%）

99.9181

反对

票数

448,5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49,900

比例（%）

0.0082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711,752

比例（%）

99.9159

反对

票数

448,5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62,900

比例（%）

0.010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560,352

比例（%）

99.8910

反对

票数

448,5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214,300

比例（%）

0.0353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695,352

比例（%）

99.9132

反对

票数

448,5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79,300

比例（%）

0.013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727,852

比例（%）

99.9186

反对

票数

434,400

比例（%）

0.0714

弃权

票数

60,900

比例（%）

0.01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488,752

比例（%）

99.8793

反对

票数

464,200

比例（%）

0.0763

弃权

票数

270,200

比例（%）

0.0444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677,952

比例（%）

99.9103

反对

票数

450,900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94,300

比例（%）

0.0156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713,752

比例（%）

99.9163

反对

票数

448,5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60,900

比例（%）

0.0100

9、议案名称：江南水务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711,552

比例（%）

99.9159

反对

票数

448,300

比例（%）

0.0737

弃权

票数

63,300

比例（%）

0.0104

10、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07,671,752

比例（%）

99.9093

反对

票数

456,600

比例（%）

0.0751

弃权

票数

94,800

比例（%）

0.01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202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 董 事 会 决 定 公 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江 南 水 务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 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
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99,200

2,186,200

2,034,800

2,169,800

2,202,300

1,963,200

2,152,400

2,188,200

2,186,000

2,146,200

比例（%）

81.5243

81.0424

75.4300

80.4345

81.6392

72.7758

79.7894

81.1165

81.0350

79.5596

反对

票数

448,500

448,500

448,500

448,500

434,400

464,200

450,900

448,500

448,300

456,600

比例（%）

16.6259

16.6259

16.6259

16.6259

16.1032

17.2079

16.7149

16.6259

16.6185

16.9262

弃权

票数

49,900

62,900

214,300

79,300

60,900

270,200

94,300

60,900

63,300

94,800

比例（%）

1.8498

2.3317

7.9441

2.9397

2.2576

10.0163

3.4957

2.2576

2.3465

3.51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都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玉恒、蔡含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99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公告编号：临2025-024

债券代码：252240 债券简称：23江南01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金路45号杭齿集团综合大楼二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3

199,069,956

48.79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水余主持，会议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

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裘国平、王永剑、张静和独立董事魏美钟、杜烈康因

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德军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771,756

比例（%）

99.8502

反对

票数

237,000

比例（%）

0.1190

弃权

票数

61,200

比例（%）

0.030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773,656

比例（%）

99.8511

反对

票数

236,600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59,700

比例（%）

0.0301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774,456

比例（%）

99.8515

反对

票数

235,800

比例（%）

0.1184

弃权

票数

59,700

比例（%）

0.0301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773,156

比例（%）

99.8509

反对

票数

237,300

比例（%）

0.1192

弃权

票数

59,500

比例（%）

0.029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772,956

比例（%）

99.8508

反对

票数

235,700

比例（%）

0.1184

弃权

票数

61,300

比例（%）

0.030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552,756

比例（%）

98.2331

反对

票数

3,453,900

比例（%）

1.7350

弃权

票数

63,300

比例（%）

0.0319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相关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5,401,556

比例（%）

98.1572

反对

票数

3,445,900

比例（%）

1.7309

弃权

票数

222,500

比例（%）

0.1119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256,956

比例（%）

99.7644

反对

票数

250,600

比例（%）

0.1261

弃权

票数

217,400

比例（%）

0.109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11,856

比例（%）

99.7698

反对

票数

236,500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221,600

比例（%）

0.11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80,056,250

11,930,000

3,566,506

1,101,500

2,465,00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50.3480

79.1705

43.3034

反对

票数

0

0

3,453,900

226,500

3,227,400

比例（%）

0.0000

0.0000

48.7583

16.2797

56.6966

弃权

票数

0

0

63,300

63,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8937

4.5498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相关董事薪
酬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4,995,506

14,844,306

17,964,706

18,054,606

比例（%）

81.0011

80.1844

97.4610

97.5254

反对

票数

3,453,900

3,445,900

250,600

236,500

比例（%）

18.6569

18.6137

1.3595

1.2775

弃权

票数

63,300

222,500

217,400

221,600

比例（%）

0.3420

1.2019

1.1795

1.197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9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杨水余、吴飞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虞文燕、王冰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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